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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2民初2344号
许志明、杭州惠飞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来煜

强诉被告许志明、杭州惠飞科技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2
民初2344号民事判决书、敦促自动履行生效裁判文书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敦促自
动履行生效裁判文书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2957号

浙江凯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燃
气工程安装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凯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2民初295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4480号

漆梦林：本院受理原告张莉丽与被告陈国虎、王美琴、
陈金元、漆梦林分家析产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紫花院区第四法庭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3239号

浙江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张柏林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021）浙0106民初3239号民事判决书。浙江广大机动车驾
驶员培训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柏林租
金189000元及逾期利息7050.57元暂计算至2020年12月
28日。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9875号

杭州嘉玺服饰有限公司、仇晓静：本院受理原告陈彩
英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2020）浙0106民初98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执5270号

许成龙：杭州汇隆担保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及梁枝乐
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拍卖你名下浙ENQ733车辆
的执行裁定书。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杭州华丰二手
车评估鉴定有限公司出具的（2021）华丰评报字第081101
号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报告及本院（2017）浙0106执5270号
执行裁定书。（2021）华丰评报字第081101号旧机动车鉴定
评估报告载明：浙ENQ733旧机动车车辆在价格评估基准
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56593元。（2017）浙0106执5270
号执行裁定书载明：拍卖被执行人许成龙名下浙ENQ733
机动车一辆。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对评估报告、执行裁定书有异议，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2704号

杭州汉宇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积鸣、沈
丽华诉夏文斌、罗丽慧及你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原告
诉请要求依法撤销被告一、被告二将其所有的位于杭州市西
湖区西鉴枫景公寓5幢1单元1601室房屋变更登记为被告三
的行为；本案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上网告知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2525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6791号

诸暨力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1）浙
0106民初6791号原告杭州博采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诸暨力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广告合同纠纷一案，本
案适用简易程序，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及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
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7日内和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2623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吴初933号

刘群伟：本院受理原告包汉木诉被告刘群伟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108民初9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270号

周美珠：本院对原告任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08民初2270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周美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原告任彤借款本金8000元利惠207685元及逾
期利息(逾期利息以8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5.4%的
标准,自2020年11月2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
告周美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任彤律师费
28000元；三、被告周美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原告任彤公告费65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061元,由被告周美珠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三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1872号

陈锡民：原告许卫民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82民初1872号民
事判决书【被告陈锡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许

卫明借款本金80000元，并支付自2021年5月19日至款清
之日止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案件受理费
90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460元，由你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2058号

汪进：本院受理原告杨伟诉被告汪进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并依法向你送达（2021）浙0205民初2058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2186号

陕西大城小屋不动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重庆
芈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陕西大城小屋不动产管理有限公
司、四川小屋智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宁波小屋智趣房地
产经纪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毛养菊诉你们公司装饰装
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21）浙0205民初21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毛
养菊与陕西大城小屋不动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重
庆芈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四川小屋智趣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司于2020年10月17日签订的编号为117200228的合
同书于2021年6月14日解除；二、重庆芈琼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应退还毛养菊装修款35660元并支付违约金7000元，
以上合计42660元，重庆芈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应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三、重庆芈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宁慈
东路宝龙天地1栋419室房屋腾退给毛养菊；四、驳回毛养
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66元，依法减半收取计833元，
由毛养菊负担400元，由重庆芈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433元；公告费650元，由毛养菊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2273号

南通贝斯特工艺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亚虎
进出口有限公司与被告南通贝斯特工艺品有限公司、第三
人宁波中拓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05民初
2273号民事判决书，一、宁波亚虎进出口有限公司与南通贝
斯特工艺品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20日签订的《宁波亚虎
进出口有限公司产品订货合同》于2021年8月7日解除；二、
南通贝斯特工艺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
还宁波亚虎进出口有限公司货款355964.40元；三、南通贝
斯特工艺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宁波
亚虎进出口有限公司损失148329.30元；四、驳回宁波亚虎
进出口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9306元，减半收取计4653元，由宁波亚虎进
出口有限公司负担232元，由南通贝斯特工艺品有限公司负
担442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2494号

益阳市再超粉末冶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国
兴粉末冶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原告宁波国兴粉末冶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撤回
起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05民初2494
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2362号

章学广：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江北祥和木业商行诉被
告章学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浙0205民初2362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5744号

武有传（公民身份号码：3208111972 ****3011）：
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贝捷物流有限公司与被告武有传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方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
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
要求判令：1.解除原、被告之间的车辆委托服务合同;2.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依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
内。并定于2021年11月18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6091号

尹纯建（公民身份号码：34122619941****2398）：
本院受理原告肖铁伟与被告尹纯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
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归还借
款本金22000元及利息。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该案定于
2021年11月23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3934号

杨利（公民身份号码：3421281983****151X）：本
院受理原告宁波北仑鑫武金属工贸有限公司与被告杨利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39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被告杨利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
支付原告宁波北仑鑫武金属工贸有限公司货款15459
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本案受理费186元，减半收取计93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743元，由被告杨利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3847号

杨利（公民身份号码：3421281983****151X）：本
院在审理原告胡志武与被告杨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3847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杨利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
日内归还原告胡志武借款20000元，并支付自2021年5
月24日起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
失。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
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
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300
元，减半收取1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800元，由被告杨
利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速裁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3619号

谢浍仪（公民身份号码：4208811983****0023）：
本院受理原告孟淑娟与被告谢浍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06民初36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被告谢浍仪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归
还原告孟淑娟借款69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
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1525元，减半
收取762.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412.5元，由被告谢浍仪
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经济审判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4346号

周河路（公民身份号码：3621241977****1432）：
本院受理原告杨俊伟为与被告刘智良、周河路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206民初43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周河
路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杨俊伟借款
30100元，并支付以30100元为基数自2021年3月30日起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逾期利息；二、驳回原告杨
俊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
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1106元，减半
收取553元，由被告周河路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周河
路负担（该款原告已缴纳，由被告周河路在履行义务时一并
支付给原告）。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小
港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2919号

宁波艺迪食品有限公司、时光林、徐标：本院受理原告
汤小红和被告宁波艺迪食品有限公司、时光林、徐标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原告诉讼请求：1、被告宁波艺迪食品有限公司、时光林
共同偿还原告汤小红借款20000元及逾期利息，暂合计
21715.83元（以20000元为基数，利息从2019年8月12日
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暂计至2021年7月22日为1715.83
元）；2、被告徐标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本
案诉讼费、公告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对原告诉
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万婷婷进行审理。本院定于2021
年11月26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1656号

孙伟东：本院受理原告承晓飞与被告孙伟东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211民初165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孙伟东返还
原告承晓飞借款65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25元，减半收
取712.5元，由被告孙伟东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交纳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1134号

杨兰：本院受理原告顾盼与被告杨兰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现在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211民初113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
告杨兰返还原告顾盼借款134000元，并支付以94000元
为基数，自2018年12月13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止按年
利率24%计算的利息以及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按年利率15.4%计算的利息，赔偿以40000元为
基数，自2019年3月16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止按年利
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及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履行完毕；二、被告杨兰支付原告顾盼财产保全申请费
14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80元，由被告杨兰负
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
由被告杨兰负担，此款由原告顾盼预付，被告杨兰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原告顾盼。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3669号

杨刘旦：本院受理原告陈万里与被告杨刘旦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12民初13669号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判决自送达之日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6624号

刘昌兵、刘晓英：本院受理的（2021）浙0212民初6624
号原告兴业消费金融股份公司与被告刘昌兵、刘晓英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21）浙0212民初6624号民事判决书、履行金钱义务告
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判
决将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3176号

四川小屋智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
怿磊与被告四川小屋智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书、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6629号

张晓梅：本院受理的（2021）浙0212民初6629号原告
兴业消费金融股份公司与被告刘庆、张晓梅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浙
0212民初6629号民事判决书、履行金钱义务告知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
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判决将依法
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2325号

中汇（深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嘉禾财富（北京）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吕象英：本院受理原告贺建国与被告中汇（深
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嘉禾财富（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吕
象英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本案可能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或简式裁判文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3日
下午15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江东第二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3381号

无锡必因特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佳晟电
气有限公司与被告无锡必因特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保全民事裁定书、开庭
传票等(本案可能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或简式裁判文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3
日下午15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江东第二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7407号

刘帅（公民身份号码：6106021994****4418）：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市支行与被告
刘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外网查询卡、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诉讼文书。原告请求法院判令：一、依法判令被告归还借
款本金40902.28元，利息1082.33元，罚息3341.77元，复
利157.25元（计算至2021年6月7日），合计45483.63元。
并支付从2021年6月8日起至借款全部还清之日止，按合
同约定产生的罚息、复利；二、依法判令本案律师费2500元
由被告承担；三、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2021年11月
26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六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4460号之一

马振杰（公民身份号码：4114211988****0875）：
原告李亚魁与被告马振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1民初4460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马振杰支付原告李亚魁货款27
000元；二、驳回原告李亚魁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
理费675元，减半收取337.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987.50元，原告李亚魁负担77元，被告马振杰负担910.50
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4205号之一
蔡虎（公民身份号码：3205201980****1713）：原

告郝延军与被告蔡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1民初4205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蔡虎支付原告郝延军880 000元，
上述款项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
银行汇款，可将履行款汇至以下账户，开户银行：中国农业
银行余姚市支行，户名：余姚市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账
号：39602001040010142，汇款时一律注明本案案号）。
本案案件受理费13829元，减半收取6914.50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7564.50元，由被告蔡虎负担。款限于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后七日内交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7102号

吴江强生铝型材厂、孙得强（公民身份号码：
3205251966****7134）：原告芦杰飞与被告孙得强、吴
江强生铝型材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
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你单位）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你单位）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
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风险提示书、（2021）浙0281民初
7102号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依法判令被
告孙得强即时归还原告借款200万元，并支付2019年1月1
日起至实际履行时按月利率0.8%计算的利息（暂计算至
2021年7月31日496000元）；2、被告吴江强生铝型材厂对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
定于2021年11月26日14:00在本院低塘第二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5789号

朱小红、杨伟民：原告慈溪市新泉红铝浪板有限公司诉
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1）浙0282民初578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上述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上述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5800号

慈溪市胜山为峰服装厂：本院受理的原告郁国栋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82民初58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定：一、被告
慈溪市胜山为峰服装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
郁国栋货款8625元，并支付原告自2021年5月12日起至货
款实际清偿日止、以8625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的逾期付款利
息损失；二、被告慈溪市胜山为峰服装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支付原告郁国栋公告费650元。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
收取25元，由被告慈溪市胜山为峰服装厂负担，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8728号

游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杭州
湾新区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审理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
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11月26日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慈溪市人民
法院杭州湾新区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8999号

高攀：本院已受理原告曹金磊诉被告高攀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案的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
知、当事人权利及义务告知、风险提示、庭审网络直播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审理传票。原告诉请判令被告立即
支付原告款23000元，且支付自2019年12月26日起至实
际清偿日为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2日9时0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机关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412号

秦全伟、卢莉笑、魏立中、魏立清、第三人温州安康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海区都溪街道曹埭村
股份经济合作社与被告秦全伟、卢莉笑、魏立中,魏立清、章
跃进、姜明龙、金柏和、第三人温州安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04民初412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6414号

魏成强：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魏成强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审理阶段
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1
月29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